企业认证、认可产品检验文件清单
一、企业信息：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联系邮箱：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

本次申请受理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至中心检验受理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经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申请，并批准同意后，在网上业务系统打印填写好的“送检通知单”。            有□   无□
2.申请产品的“产品特性文件表”2份（纸质文件并盖章，包括表中需提交的所有附件，如：使用说明书、产品总装图等）和“产品特性文件表”1份（电子版：各个型号规格分别填写一个电子文件，包括表中需提交的所有附件，应与纸质文件一致）。
有□   无□
3.提交相关消防产品“检验附表”电子版，请至国家消防装备质量检验中心网站下载，按须知填写。（下载路径：http://www.xfjyzx.com/→检验业务→表格下载）。送样期未能提交的，须在送样后5天内上传指定邮箱。
有□   无□：预计上传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灭火器产品送检时，企业还应提供灭火器器头、压力指示器的有效检验报告。（注：若企业选用的器头、压力指示器无有效检验报告，企业须在送样60天内，要求器头、压力指示器生产企业送样检验，或者企业承诺批量生产时选用具有有效检验报告的企业产品。）
器头：有□   无□：批量生产时选用厂家、规格（具有有效检验报告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压力指示器：有□   无□：批量生产时选用厂家、规格（具有有效检验报告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：器头、压力指示器通过检验的企业查询方式：http://www.xfjyzx.com/→检验业务→表格下载→“器头、压力指示器生产企业名单”。
三、认证发证检验样品数量按下述规定执行。变更检验及监督检验样品数量按具体要求另定。

	产品名称
	认证发证检验
	实际送检

（勾选）

	   灭火器
	MFZ/*
	23具
	□

	
	MFZ/ABC*
	26具
	□

	
	MT/*
	21具
	□

	产品名称
	认证发证检验
	实际送检

（勾选）

	灭火器
	MP（S）Z/*
	26具
	□

	
	MFTZ/*
	14具/送2具 其余留厂
	□

	
	MFTZ/ABC*
	17具/送2具 其余留厂
	□

	
	MTT/*
	14具/送2具 其余留厂
	□

	
	MP（S）TZ/*
	17具/送3具 其余留厂
	□

	
	洁净气体灭火器
	26具
	□

	消防接口
	5副
	□

	消防水枪
	3支
	□

	室外消火栓
	3台（下厂检验）
	□

	消防水泵接合器
	3台（下厂检验）
	□

	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
	主型产品每个型号6具

分型产品每个型号2具
	□

	消防水带
	3盘
	□

	消防软管卷盘
	3台
	□


选勾项：
1.推车式灭火器需要提供表面积不小于360cm2包含焊缝长度不小于15cm的试件及开启机构和喷射控制阀各一套，送上海中心。 有□
2.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、推车式灭火器每型号规格应填写“灭火器送检附表”并盖公章。（下载路径：http://www.xfjyzx.com/→检验业务→表格下载）有□
3.水基型灭火器为水雾可灭E类火的需再加2具样品。有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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